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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35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8 月 1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（临时）

会议决议公告》，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增补周福池作为非独立董事的

议案，并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，公司董事邓国顺、王荣、

钟刚强对上述议案投反对票，反对理由为周福池所提供的资料与推荐

表的内容不一致，其提供的资料真实性存在问题，违背了其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的承诺原则，因此没有召开股东大会的必要性。我部对此表

示关注，请进一步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请对照董事会会议记录内容确认你公司是否已完整披露三位

董事的反对理由，如否，请进行补充披露，并按照《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2.3.5 条规定，向我部报备经全部

相关人员签字的董事会会议记录。 

2.请你公司函询邓国顺、王荣、钟刚强，要求其书面说明认定被

提名人周福池所提供资料与推荐表内容不一致的详细理由及依据。 

3.董事会决议中的相关情况说明显示，周福池本科毕业于哈尔滨

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，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同校数学学院计算

机应用技术专业的教育经历情况，与《推荐表》所载教育经历相符，

不存在不一致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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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全体董事结合《推荐表》内容说明对被提名人提供资料的

核实情况及核实依据，是否在调查、获取作出决策所需文件和资料的

基础上，以正常合理的谨慎态度勤勉履行职责并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

意见，是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

3.3.3 条规定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董事会召集和召开程序是否符合《创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2.3.4 条规定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8 月 2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

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9 日 

 

 


